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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預先進口申報的情況下提取貨物 
 

摘要 

 

一、貨物運送公司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提交的「進口貨物清單」並不

等同於貨物所有人為著 6月 23日第 7/2003號法律第 10條第 1款的效力提交

的進口申報單。 

二、在提取貨物後以補交方式作出進口申報無法排除違反該條規定的責

任，否則便會不可補救地曲解該《對外貿易法》第 37條第 1款的含義。 

三、第 7/2003號法律第 37條第 2款僅允許在進口後十個工作日內以補交

方式填寫進口申報單的「第二部分」，但已經再也不允許以補交方式提交進

口申報單的第一部分或整個申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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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甲，於澳門經濟局登記作為外貿經營人的 XX貿易行負責人，針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關長

2005 年 9 月 9 日批示提起司法上訴。該批示同意在第 PT:XXX/5.5/DPI/2004 號違例訴訟程序中

2005年 8月 22日所撰寫最終報告中的建議，認定甲於 2004年 1月 8日違反了 6月 23日第 7/2003

號法律（《對外貿易法》）第 10條第 1款的規定，而根據該法律第 37條第 1款對其科處澳門幣

5,000 元罰款（沒收了價值超過澳門幣 5,000 元的貨物並於當日扣押，原因是發現當時正透過內

港 7A號碼頭將貨物運入澳門而事先未向澳門海關申報）。 

為此作出上訴狀，內容如下： 

「…… 

甲，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編號[……]，XX貿易行所有人，職業居所位於澳門，[……]， 

不服澳門海關關長之決定／批示（見文件 1）。批示根據第 7/2003號法律第 37條第 1款因

其違反第 10條第 1款而對其科處澳門幣 5,000元罰款， 

特此， 

根據《司法組織綱要法》第 36條第 8款第 2項及《行政訴訟法典》第 25條第 2款 a項的規

定，向澳門中級法院提起 

司法上訴 

為此序列以下內容。 

1.上訴人不接受對第 PT:XXX/5.5/DPI/2004號違例訴訟程序實況筆錄中所載事實（在此視其



為完全轉錄）的法律定性。 

2.事實上，上訴人是 XX貿易行的所有人，該貿易行於澳門經濟局登記為外貿經營人，編號

0/XXX/01/2。（見文件 2） 

3.上訴人以此身份正常進行經營活動，從香港進口貨物。 

4.於 2004年 1月 8日在 7號碼頭，貿易行的員工在裝置上述違例訴訟程序所指的進口貨物

時受到海關人員質詢。 

5.上述貨物由上訴人透過貿易行訂購，由員工負責運輸。 

6.質詢時已經有部分貨物在車上準備運走。 

7.海關人員要求出示進口准照，得到的答覆是該文件的負責人不在現場，但正在路上。 

8.是基於這些事實才視作違反第 7/2003號法律，結論認定上訴人在沒有進行申報的情況下向

澳門特別行政區進口貨物。 

9.除非有更好意見，上訴人認為這個結論不符合事實真相。我們來看看原因。 

10.在 2004年 1月 7日，即進口貨物的前一日，進口申報單（進口貨物清單）已經寄送到了

海關辦事處。（見文件 3） 

11.上訴人認為海關已經許可了上述貨物進口入澳門。 

12.只不過當日申報單並不在在場員工手上，而是在質詢時不在場之人的手上。 

13.在時間上無法將其提交給當局。 

14.也就是說，除非有更好意見，上訴人認為並沒有違法行為。 

15.僅基於在法院代理的謹慎起見，即使還可以認為貨物進口商有違規行為，但這個事實透

過事後提交進口准照而自動補救。 

16.此外，聲請人是一個有尊嚴且負責的人，作為一名商人，在進行經營活動時從來沒和海

關產生過任何問題，違反《對外貿易法》也決不是他想要的。 

17.最後，進口的貨物經海關扣押這麼長時間，已經對上訴人造成了嚴重損害。 

18.除非有更好意見，海關關長 2005年 10月 14日的決定在因認定違反上述法律規定而對上

訴人科處罰款時，明顯錯誤解讀事實真相。 

19.如此作出決定，錯誤地解釋了事實，進而錯誤地適用法律。被上訴批示沾有違法瑕疵，

應被撤銷。 

20.違反法律構成上訴依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21條第 1款 d項）。 

總結： 

（1）上訴人是 XX 貿易行的所有人，該貿易行於澳門經濟局登記為外貿經營人，編號

0/XXX/01/2。 

（2）2004年 1月 8日於 7號碼頭，貿易行的員工在裝置上述違例訴訟程序所指的進口貨物

時受到海關人員質詢。 

（3）海關人員要求出示進口准照，得到的答覆是該文件的負責人不在現場，但正在路上。 

（4）是基於這些事實才視作違反第 7/2003號法律，結論認定上訴人在沒有進行申報的情況

下向澳門特別行政區進口貨物。 

（5）除非有更好意見，上訴人認為這個結論不符合事實真相。 

（6）2004年 1月 7日，即進口貨物的前一日，進口申報單（進口貨物清單）已經寄送到了

海關辦事處。 

（7）上訴人認為海關已經許可了上述貨物進口入澳門。 

（8）只不過當日申報單並不在在場員工手上，而是在質詢時不在場之人的手上。 

（9）在時間上無法將其提交給當局。 

（10）僅基於在法院代理的謹慎起見，即使還可以認為貨物進口商有違規行為，但這個事實

透過事後提交進口准照而自動補救。 

（11）海關關長 2005年 10月 14日的決定在因認定違反上述法律規定而對上訴人科處罰款

時，明顯錯誤解讀事實真相。 



（12）如此作出決定，錯誤地解釋了事實，進而錯誤地適用法律。被上訴批示沾有違法瑕疵，

應被撤銷（《行政訴訟法典》第 21條第 1款 d項）。 

綜上所述，應裁定上訴理由成立，撤銷被上訴批示，並伴隨所有從中產生的法律後果。」（見

卷宗第 2頁至第 7頁內容，原文如此） 

被上訴實體被傳喚後，提交如下答辯： 

「1. 

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關長 2005年 9月 9日批示根據第 7/2003號法律第 37條第 1款因不存

在該法律第 10 條第 1 款要求的申報單而對甲科處澳門幣 5,000 元罰款，並宣告由海關扣押的貨

物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 

2. 

上訴人甲身份是外貿經營人，被扣押並透過第 PT:XXX/5.5/DPI/2004號違例訴訟程序中批示

宣告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之貨物的運送人。 

3. 

第 7/2003 號法律確立了從事對外貿易活動的規範性框架，它的公佈主要旨在明確並簡化從

事對外貿易活動的規範性規定，建立一個更少官僚化、更多自由化的制度，更加符合澳門特別行

政區新的經濟和物流現狀。然而，應該建立一個使經濟經營人 —— 即外貿經營人 —— 負有更

大責任的規範性框架，制定程序並確立義務。 

4. 

有關貨物須根據第 7/2003 號法律第 10 條進行申報。根據第 28/2003 號行政法規第 10 條的

規定，從事出口活動的經營人，應填寫有關申報單，並將之交予海關確認。申報單經海關核查後，

須於進行有關活動時呈交，即在獲許可之地點提取貨物時。 

5. 

在行政預審即事實載入第 XX/2004號實況筆錄後，證實 2004年 1月 8日當貨物被提取並運

到車上時，運送人尚未取得第 7/2003號法律第 10條規定的任何文件，這一運貨行為被視為第 37

條第 1款規定的違法行為。這一事實可在實況筆錄和上訴人的聲明筆錄中證明。上訴人自認在向

海關櫃檯呈交申報單以便確認時，被通知貨物已被海關扣押。 

6. 

行政預審卷宗證實，是上訴人通知卡車工人和碼頭工人所需的程序和文件均已準備妥當。 

7. 

上訴人從事外貿活動多年。應充分知悉海關管制的規定和規範性框架。在申報單未經海關確

認的情況下，提取並運送貨物不獲許可。如果上訴人是個生意人且在海關或稅務機關從未有過外

貿活動的負面記錄，那麼上訴人在沒有經有權限實體確認之文件的情況下便下令或要求提取受海

關監管的貨物，這不合邏輯。 

8. 

上訴人提交的進口貨物清單從來都不是第 7/2003號法律第 10條要求的文件，也絕不等同於

進口申報單。 

9. 

然而，上訴人上訴狀中的依據理由不成立。 

10. 

所以科處罰款合法且正確。 

11. 

綜上所述，應裁定上訴人的請求理由不成立，維持被上訴批示。唯有如此才能主持正義！」

（見卷宗第 36頁至第 38頁內容的原文）。 

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63條及第 68條的規定為著非強制性陳述的效力作出通知，雙方當

事人均保持沉默。 

之後在最終檢閱階段，駐本法院檢察院司法官出具如下意見： 



『澳門海關關長 2005年 10月 14日批示根據第 7/2003號法律第 37條第 1款的規定，因甲

違反第 10條第 1款而對其科處澳門幣 5,000 元罰款。甲對該批示提起上訴，稱存在違法瑕疵，

錯誤解釋事實繼而錯誤適用相關法律規定。總之是認為雖然在放置進口的貨物時未能向海關當局

出示及交付進口申報單（因為持有人當時不在現場），但進口申報單（進口貨物清單）已經在前

一日（2004 年 1 月 7 日）交予了海關辦事處並經其確認。因此涉及的問題只不過是沒有在進行

有關活動時提交申報單，在其看來不足以作出處罰。 

我們認為他是有道理的。 

由於和決定直接相關，我們轉錄第 7/2003號法律第 10條第 1款第 1項的規定 

「一、以下對外貿易活動須具備下列申報單： 

（一）進出口申報單……」 

具體說明第 28/2003號行政法規第 10條第 1款及第 2款的規定 

「一、根據《對外貿易法》第十條第一款的規定從事出口或進口活動以及轉運活動的經營人，

應填寫有關申報單，並將之交予海關確認。 

二、申報單經海關核查後，須於進行有關活動時呈交；收件的海關人員須於申報單各聯上註

明日期及編號並簡簽，而有關註明及簡簽應清晰可辨。」（下劃線為我們所加） 

處罰規定在第 7/2003號法律第 37條第 1款及第 2款 

「一、在未具備所要求的申報單的情況下，使貨物運入或運離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在此轉運

者，科處澳門幣 1,000.00元至 50,000.00元罰款，且須將貨物扣押，並宣告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

有。 

二、在進行有關活動時未能提交經適當填寫的申報單第二部分、且在之後十個工作日內仍未

將其交予海關或統計暨普查局者，科處澳門幣 1,000.00元至 5,000.00元罰款。」（下劃線為我們

所加） 

好了： 

上訴人提出的主要事實是，儘管在卸載進口的貨物時沒能向海關人員出示法律要求的申報

單，但申報單已經交給了海關並經其確認。被上訴實體不應對此提出爭議，這似乎已經由卷宗第

10頁中提交的複本證明。 

因此，我們明顯認為這個情況完全符合第 7/2003號法律第 37條第 2款而非第 1款，所以只

有當上訴人在進行有關活動後十個工作日內仍未將申報單交予海關或統計暨普查局時，才可科處

相應處罰 —— 澳門幣 1,000至 5,000元罰款。而這一事實無論是在卷宗中還是在預審卷宗中都

沒有被證明。 

無論如何，對事實的評價和相關法律的納入須予以作出相應的補正，因此無需贅言或考慮更

多內容，我們認為因事實和法律前提錯誤而存在違法瑕疵，本上訴理由成立。』（見卷宗第 45

頁至第 48頁文字內容） 

經各助審法官的法定檢閱，現在作出決定。 

在檢查過載於卷宗和預審中的所有證明要素後，首先應確定有關審理上訴的以下事實： 

—— 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人員於 2004年 1月 8日發現由現上訴人在沒有預先申報的情況下

透過 7A號碼頭進口入澳門的貨物。上訴人作為 XX貿易行的負責人，沒有在此之前向當地的監

察當局提交總價值超過澳門幣 5,000元之貨物的進口申報單，當時沒有提交的申報單只是在由上

訴人的貿易行提取了貨物之後才被提交給有權限實體（見載於預審卷宗第 170頁事後提交的進口

申報單） 

—— 附於本司法上訴之文件 3提及的「進口貨物清單」於 2004年 1月 7日被交予海關，並

非由上訴人的公司提交，而是由另外一家海運公司提交，該公司在當時也運輸其他外貿行的貨物。 

接下來應弄清本上訴中待解決的分歧是否屬純法律調查。 

一方面分析了上訴人為司法上訴提出的依據，另外也分析了被上訴實體為被上訴決定之合法

性提出的依據，根據卷宗中的事實我們認為應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原因是處罰行為並不沾有上

訴人指出的違法瑕疵，亦或其他應依職權審理的瑕疵。實際上在我們看來，上訴人直至海關人員



於 2004年 1月 8日進行稽查時都沒有向當地有權限當局申報貨物進口。上訴狀第 10點所指的「進

口貨物清單」並非由上訴人的貿易行而是由貨物的運送人提交，後者在當時也運送其他外貿經營

人的貨物。該清單並不等同於第 7/2003號法律第 10條第 1款所要求的申報單。還存在一個加重

情節，延遲提交進口申報單（即在碼頭提取貨物之後）一點也不能排除違法行為責任，否則便會

不可補救地曲解第 7/2003號法律第 37條第 1款的含義。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不適用該條第 2款

的規定，其中僅允許在進口後十個工作日內以補交方式填寫進口申報單的「第二部分」，但已經

再也不允許以補交方式提交進口申報單的第一部分或整個申報單。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承擔，司法費訂定為 6個計算單

位。 

 

陳廣勝（裁判書製作法官）—— José M. Dias Azedo（司徒民正）—— 賴健雄 


